
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

湘教小组秘通〔2026〕4号

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
关于印发《2026年省级层面中小学校
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》的通知

各市州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，省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2026年省级层面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，并就有关事项及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市州、县市区统筹落实省级白名单，可不另行制定白名

单，确因特殊原因需安排白名单之外事项进校园的，须报同级党

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，且年内不得超过 4项。教育行政部门

应加强统筹，指导学校结合教育教学需求、师生评价、学校特色

等实际开展进校园活动。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 6

次，未列入白名单事项原则上不得进入。

二、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实行进校申请制度，省、市、县三

级实施白名单内的进校园事项，实施单位需通过“湘办通”平台“社

会事务进校园”模块进行填报，实行“行前赋码、进校亮码、验证



扫码、反馈上码、评价用码”闭环管理。

三、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工作实际对进校园方案提出整合、

优化等建议，倡导进校园活动与学科教学、班团队会、专题教育、

校园文化建设、课后服务等学校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有机融合，

严控活动范围和时长，提升进校园活动质量。活动方案须与白名

单明确的活动内容、开展形式一致，不得涉及检查评比考核或其

他增加师生负担的情况。

四、严禁强制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、上街执勤、创城庆典、

汇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。严禁以打卡留痕、填报总结等方式验

收活动，对参与率、完成率、优秀率等指标进行排名通报和评价考

核，将完成情况与学校考核、干部教师评优评先和绩效考核挂钩。

五、教育部将教师减负列入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

评估，各地要将教师减负纳入中小学责任督学常态化督导内容和

网络信息巡查范围，加强教师负担问题监测，建立教师减负监测

点，丰富监测员队伍，健全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机制，畅通举报

电话、邮箱、二维码等问题反映渠道，建立完善与相关部门、媒

体等线索共享机制。

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

2026年 4月 2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2026年省级层面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

序号 实施单位 事项名称 活动内容 开展时间 实施方式 开展形式

1

省委国安办、省公
安厅、省消防救援
总队、省住房城乡
建设厅、省地震
局、省林业局

安全教育
开展国家安全、网络安全、毒品预防、交通安全、反
诈反恐、反欺凌、禁毒、消防安全、森林防火、房屋
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、防震减灾实训。

全年

专项进校园或
提供资源进校
园或融入学校教
育教学

区域教育
行政部门
加强统
筹，学校
结合实际
安排落实

2 省委宣传部
“护苗·绿书签行
动”系列宣传活动

重点宣传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倡
导绿色阅读、文明上网，提升未成年人对非法出版
物及有害信息的鉴别能力和防范意识。

全年 专项进校园

3 省妇联、团省委
心理健康和家庭教
育指导服务活动

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“向阳花”活动；组织
“12355青春自护”教育活动，开展“12355中高考减
压”活动。

全年 专项进校园

4
省科技厅、省科
协、省自然资源
厅、省地震局

科普宣传教育

落实科普教育“双走进”工作要求，统筹开展全国科
普月系列活动、“科学家（精神）进校园”“百名院士
进校园、万名科技工作者上讲台”行动、防震减灾科
普“六进”活动等科普讲座和活动。

全年
提供资源进校

园

5
省卫生健康委、省
疾控局、省医保局

卫生健康教育
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、干预及疫苗接种；
城乡医保政策宣传。

全年 专项进校园

6
省司法厅、省教育
厅、团省委

全省青少年法治
宣传教育周

各中小学校同步开展集中宣传教育活动，并采取法
治主题班会、法治宣传栏、法治板报等多种形式对
与青少年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宣传解读。

9月最后
一周

专项进校园


